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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協助本校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學生上下學，故依據「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
施辦法」及「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補助對象為本校學生，且具備下列條件者： 

一、具本校學籍，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 

二、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達無法自行上下學。 

三、未於本校住宿。 

 

第三條 申請及審核程序：  
一、審核通過之學生每學期補助交通費新臺幣 4,000元，一學年度共 8,000元整。  
二、申請學生備妥下列相關資料後，於開學後兩週內送至資源教室辦理書面審查，申請資

料包含：  
1.交通費補助申請表  
2.學生證影本  
3.有效期限內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影本  
4.是需求提供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三、審核程序： 
1.資源教室受理截止後二星期內彙整申請案件，召開審議小組會議後，提交審核結果

至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備查，並將審查結果造冊呈報教育部。 
2.審議小組置委員 5人，由學務處諮商中心主任、資源教室輔導員及校外物理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或相關醫師專業人員 1人組成，必要時得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及其法
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加。 

3.前款專業人員出席費用，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支給。  
四、學生需每年 5月底前及 11月底前簽收領據，以作為核銷交通費之依據。  

第四條 交通費核定後，若該生因故休學、退學、開除學籍或其他因素離開學校，則自該日起停
止補助交通費，補助金額依該學期實際在學期間按比例核發；獲補助學生於學期中入住
本校宿舍，自次月起停發補助。 

第五條 本辦法經諮商中心輔導工作小組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